公路路政许可程序示意图









当事人提出书面许可申请





申请事项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即时出具《行政许可不予受理通知书》








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，当场或5日内一次告知需补正内容，出具《补正材料告知书》





属职权范围，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应当受理，出具《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》





申请事项不属职权范围即时出具《行政许可不予受理通知书》








县级公路管理机构审查，20日内提出审查意见连同申请材料报市级公路管理机构





市级公路管理机构审查，需上报省局的，20日内提出审查意见连同申请材料报省公路局





省级、市级公路管理机构直接受理的，经审查，能当场作出决定的，当场签发通行证或许可证；不能当场作出决定的，在法定期限内办结。








省公路局审查








市级公路管理机构审查





不符合条件的20日内出具《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》





符合条件的20日内出具路政许可决定书，10日内颁发许可证











